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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航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基地 （以下简称

“实训基地”）的建设和运行，加强实训基地管理，提升实训质

效，根据 《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运输机

场残损航空器搬移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实训基地，是指依规设立具备残损航空

器搬移理论教学与实战训练能力，经民航局认定，面向民航相关

单位提供专业培训服务的机构，不包括仅对内部单位开展理论教

学和实战训练的实训基地。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是指实训基地根

据残损航空器搬移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面向民航行业残

损航空器搬移业务相关岗位从业人员开展的理论教学与实战训

练，并出具实训结论的活动。

第四条 民航局负责对实训基地进行认定和挂牌。民航地区

管理局 （以下简称 “管理局”）受民航局委托负责对所属辖区实

训基地有关情况进行核验。

第五条 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业务实行实训基地负责制。实

训基地应当遵循 “安全第一、严谨务实、高效精湛”的原则组织

开展实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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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能力条件

第六条 实训基地应当为机场集团、机场运营人、航空器运

营人或者民航相关企业及事业单位所属。归属单位对实训基地的

安全运营负责。

第七条 实训基地可根据培训需要聘请第三方技术支持单位

或者专家承担一定技术支持和培训授课工作，第三方技术支持单

位或者专家同时服务的实训基地不得超过3家。

第八条 实训基地应当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组织机构及

岗位的工作职责，满足实训组织保障、安全质量管理、设施设备

管理等工作需求。

第九条 实训基地应当建立实训基地运行管理手册，规范实

训基地安全运行、培训质量，运行管理手册至少包括：

（一）安全管理制度；

（二）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三）培训管理制度；

（四）学员管理制度；

（五）教员及运行保障人员管理制度；

（六）档案管理制度；

（七）应急预案等。

第十条 实训基地应当配备2名以上熟练掌握岗位工作职
责、实训程序的专职管理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实训基地应当配备不少于5名实训教员，包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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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授课和实操授课教员 （理论授课和实操授课教员可兼任），其

中自配人员数量不少于总教员人数的50%。实训教员应至少包含

2名航空器搬移专业人员，其余人员专业类别由实训基地根据实

训科目自行确定。

实训教员中外聘人员应当为民航局认定的 《运输机场残损航

空器搬移专家库名单》中的专家或者参与民航行业残损航空器搬

移业务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编审人员。

实训教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熟悉残损航空器搬移相关规章、掌握航空器基础知识、

熟练使用残损航空器搬移设备；

（二）须具备5年以上的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第十二条 实训基地应当建立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大纲，至

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实训对象；

（二）实训教员资格要求；

（三）实训方式；

（四）实训类型、学时及考核要求；

（五）实训内容包括理论培训 （含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标准、指南等规章制度、航空器结构基础和航空器恢复手册、

相关事件案例）和实战训练的科目 （涵盖残损航空器搬移全流程）；

（六）实训记录要求；

（七）颁发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合格证的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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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学时、内容、考核要求应当符合 《运输机场残损航空器

搬移管理办法》中 “实训基地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的一般要求”。

第十三条 实训基地至少配置1架翼展24m 以上退役或者

模拟航空器 （以下统称 “实训航空器”），且满足以下要求：

（一）模拟航空器结构尺寸按1:1比例建造，重量与真机净

重偏差在±10%以内，设置客舱、货舱，具备舱门开关、座椅行李

架装卸等功能，并装备双路供电系统 （自身电源及外接市电）；

（二）实训航空器结构强度满足实训安全要求，并具有CMA
（中国计量认证）资质或者CNAS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认可证书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无损检测或者强度分析报告；

（三）实训航空器应具备多角度移动、牵引、起吊及顶升等

功能，至少满足机械故障、轮胎爆胎、起落架受损、机身受损等

4类航空器损伤情形的3类以上情形。

第十四条 实训基地应当按照实训航空器类别，自配或者租

赁用于实训的移动设备、起重和支撑设备、地面加固设备和拴系

设备以及作业车辆、通讯设备、防护用品等残损航空器搬移

设备。

第十五条 实训基地应当自建足够面积的专用训练场地，包

含硬质土质区和软质土质区，且两区场地相连接。

（一）专用训练场地应当为实训基地自有；

（二）硬质土质区应当为混凝土硬化场地，混凝土承载力需

满足实训基地配备的翼展24m 以上实训航空器、各类残损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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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搬移设备、救援设备的放置和操作要求，其中：

1.翼展24m 以上航空器混凝土硬化场地占地面积不应小于

4200㎡；

2.翼展36m 以上航空器混凝土硬化场地占地面积不应小于

7600㎡；

3.翼展52m 以上航空器混凝土硬化场地占地面积不应小于

9500㎡。
（三）软质土质区应当能实现泥泞、坑陷等不同残损航空器

搬移情景，面积标准应当与对应类别硬质土质区混凝土硬化场地

面积标准一致。

第十六条 实训基地应当设有配备桌椅、讲台、投影、电

脑、音响等必要培训器材的室内培训教室，容量满足学员数量需

求及理论考核座位间隔要求。

第十七条 实训基地应当配备专用设备库 （仓）和维修保养

区 （间），用于设备日常存放和维保。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十八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单位可向民航局申请残损航空器

搬移实训基地认定。

第十九条 实训基地的认定过程包括申请材料提交、材料核

验、现场核验、结果公示及挂牌公告五个阶段。

第二十条 实训基地的申请单位应当向民航局提交书面申请

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请材料应当至少包括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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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概况、组织架构 （含第三方技术支持单位，如有）、管理

制度、训练场地、实训航空器、搬移设施设备、实训大纲、实训

教员 （含外聘专家，如有）等相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民航局对申请单位的证明材料进行核验。申请

材料齐全的，应当予以接收。申请材料有缺失的，在收到申请材

料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补充内容，申请单位应当在收到

告知后的15日内重新补充提交申请材料。

第二十二条 申请材料符合要求后，原则上由民航局委托所

在地管理局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验，对实训基地的组织架构和

管理制度、训练场地、设施设备、实训大纲、实训教员等能力条

件进行复核，民航局可视情派员参加现场核验工作。现场核验结

束后，管理局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报民航局。

具体现场核验组织按照 《运输机场残损航空器搬移管理办

法》附件 “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基地认定程序”实施。

第二十三条 对于现场核验合格的实训基地，民航局在官网

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公示期结束后，对反馈意见进行核

实和处理。

第二十四条 民航局对公示期无反馈意见或者有反馈意见但

经核实不影响认定的实训基地予以认定，并以公告的形式公布。

同时对认定的实训基地予以挂牌，挂牌名称为 “民航残损航空器

搬移XXXX实训基地”（见附件1）。

第二十五条 管理局可视情对辖区内实训基地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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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随机复核，原则上至少每5年复核一次。复核发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及时报告民航局，由民航局以公告形式取消认定，并回

收挂牌：

（一）不再开展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工作的；

（二）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能力不足的；

（三）连续两年未开展外部单位实训的；

（四）存在不适于继续开展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工作的其他

情形。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实训基地应当按照残损航空器搬移年度实训计划

组织开展实训和考核工作，并对考核合格的参训学员颁发残损航空

器搬移实训合格证书 （证书由实训基地自制，样式见附件2）。

第二十七条 实训基地应当建立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档案管

理制度，记录参训学员姓名、实训时间、实训教员姓名、考核成

绩、表明已通过考核的证据 （试卷）、签到记录等情况，实训档

案应当至少保存五年。

第二十八条 《运输机场残损航空器搬移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残损航空器搬移指挥官、技术人员参加的实训，应当为在民航

局认定的实训基地参加的实训。

第二十九条 原则上一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实训基地

不超过1家。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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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实训基地牌匾样式

一、材料：铜板底。

二、牌匾尺寸：60x40cm。

三、版面布局：“中国民航logo”及 “民航残损航空器搬移

XXXX实训基地”垂直居中，落款单位及日期居于牌匾右下角。

四、字体和字号：“XXXX实训基地”，“XXXX”为实训基
地名称，统一使用思源宋体CNHeavy，字号为118pt，题字整
体宽度为43cm；落款单位居右，字体为思源黑体CNBold，字
号为75pt，整体宽度为1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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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残损航空器搬移实训合格证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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